关于对招标文件中提出的相关咨询的答复如下
1.招标文件中关于委托期限内中标方应向招标方分别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和风险保证金额度，现调整为“履约保证金20000元和风险保证金10000元”。招标文件中涉及的相应条款同步调整。   

2.委托期限内，项目年度委托管理费维持稳定，保持不变。

3.项目年度委托管理费的支付采用年度一次性支付方式，在合同年度期满日后的15个工作日内由招标方向中标方支付。

4.委托期限内，用工人员工资的支付方式，由招标单位与中标单位协商确定。

5.用工人员的年度从业资格健康证费调整为由招标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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